上海银罚字〔2023〕9-12号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
（姓名）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

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	上海银罚字〔2023〕10号
	1.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处以罚款人民币800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	2023年5月30日
	

	2
	彭献民（时任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、首席风险官）
	上海银罚字〔2023〕9号
	对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：
1.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处以罚款人民币2.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	2023年5月30日
	

	3
	乔宁（时任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、首席风险官）
	上海银罚字〔2023〕11号
	对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：
1.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处以罚款人民币2.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	2023年5月30日
	

	4
	唐锡南（时任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市场总监）
	上海银罚字〔2023〕12号
	对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：
1.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处以罚款人民币4.2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	2023年5月30日
	


